兰怡基金委员会与北京大学关于

设立“北京大学兰怡女子物理助学基金”的协议
为了怀念于2005年6月6日因病去世的北京大学物理系1980级学生兰怡，纪念兰怡同学在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勤奋学习和快乐生活经历，鼓励北京大学物理系的贫困女学生奋发学习，经兰怡基金委员会与北京大学双方协商同意，兰怡基金委员会出资在北京大学设立“北京大学兰怡女子物理助学基金”。

1、 基金金额

兰怡基金委员会捐赠1.5万元美元用作为北京大学兰怡女子物理助学基金。本基金为动本基金，每年度助学金评审结束后，根据实际的奖励人数，从基金中提取当年度的助学金总额；基金每年度的利息收益返本。

2、 奖励范围、人数及金额

本基金用于奖励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的一年级女性贫困本科生；一经确定，可获得一次性奖励。

本助学基金自2005年度开始于每年度11～12月份底发放，每年度最多奖励2名贫困女学生，每人奖励5,000元人民币。

3、 奖励条件

本助学基金用以奖励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的一年级女性贫困本科生。具体条件为：

1. 女性；
2. 家庭经济条件相对比较贫困, 对于举债入学的女生优先考虑；
3.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4. 遵纪守法，品行端正，生活朴素；
5. 学习努力，成绩良好。
4、 评审办法

北京大学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负责助学金的评审工作。评审过程为：

1.学生所在班级推荐；

2.院系评审小组进行初评；

3.校评审委员会评审确定获助学生名单。

5、 基金管理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负责基金的运作管理管理。

每年助学金评审、发放工作结束后，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向兰怡基金委员会汇报获助学生的基本资料和奖金使用情况。

北京大学欢迎兰怡基金委员会每年来校为获助学生颁发，颁奖大会由北京大学负责组织安排。

6、 其它

本协议由双方各执一份。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十年。有关“北京大学兰怡女子物理助学基金”的任何变动由双方协商完成。

兰怡基金委员会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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